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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
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的

指导意见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、能源局，北京市城管委，天

津市、辽宁省、上海市、重庆市、四川省、甘肃省工信厅（经信

委），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网有限公司、中国南方

电网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大唐集团有限

公司、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中

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、华

润集团有限公司、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广核集团有

限公司：

电网调峰、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

能力的主要举措，是推动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的关键支撑，

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内容。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保障

电力安全稳定供应，推动能源电力清洁低碳转型，现就加强电网

调峰、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

建新发展格局，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深入推

进能源革命，统筹优化布局建设和用好电力系统调峰资源，推动

电源侧、电网侧、负荷侧储能规模化高质量发展，建设灵活智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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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电网调度体系，形成与新能源发展相适应的电力系统调节能

力，支撑建设新型电力系统，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，确保能源

电力安全稳定供应。

——问题导向，系统谋划。聚焦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不足的关

键问题，坚持全国一盘棋，推动规划、建设、运行各环节协同发

展，推动技术、管理、政策、机制各方面协同发力，充分发挥源

网荷储各类调节资源作用。

——市场主导，政策支持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

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完善体现灵活调节价值的市场体

系和价格机制，充分调动各类主体建设调节能力的积极性。

——因地制宜，科学配置。综合考虑各地资源条件、源网结

构、负荷特性、承受能力等因素，结合实际推动各类调节资源合

理配置和优化组合，保障新能源合理消纳利用。

——坚守底线，安全充裕。坚持底线思维、极限思维，坚持

安全第一、先立后破，动态研判电力系统对调节能力的需求，适

度加快调峰、储能及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，推动电力系统调节能

力保持合理裕度，增强极端情况防范应对能力，确保电力系统安

全稳定运行。

到 2027 年，电力系统调节能力显著提升，抽水蓄能电站投

运规模达到 8000 万千瓦以上，需求侧响应能力达到最大负荷的

5%以上，保障新型储能市场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建成，适应新

型电力系统的智能化调度体系逐步形成，支撑全国新能源发电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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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比达到 20%以上、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，保障电力供

需平衡和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

二、加强调峰能力建设

（一）着力提升支撑性电源调峰能力。深入开展煤电机组灵

活性改造，到 2027 年存量煤电机组实现“应改尽改”。在新能源

占比较高、调峰能力不足的地区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探索煤电

机组深度调峰，最小发电出力达到 30%额定负荷以下。在气源有

保障、气价可承受、调峰需求大的地区，适度布局一批调峰气电

项目，充分发挥燃气机组快速启停优势，提升系统短时顶峰和深

度调节能力。探索核电调峰，研究核电安全参与电力系统调节的

可行性。

（二）统筹提升可再生能源调峰能力。积极推动流域龙头水

库电站建设，推动水电扩机增容及发电潜力利用，开展梯级水电

站协同优化调度，提升水电调峰能力。充分发挥光热发电的调峰

作用。推动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建设，通过加强高精度、长时

间功率预测技术和智慧集控技术的应用，实现风光储协调互补，

推动电站具备一定的电网调峰和容量支撑能力。

（三）大力提升电网优化配置可再生能源能力。充分发挥大

电网优化资源配置平台作用，加强可再生能源基地、调节性资源

和输电通道的协同，强化送受端网架建设，支撑风光水火储等多

能打捆送出。加强区域间、省间联络线建设，提升互济能力，促

进调峰资源共享。探索应用柔性直流输电等新型输电技术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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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再生能源高比例送出和消纳能力。

（四）挖掘需求侧资源调峰潜力。全面推进需求侧资源常态

化参与电力系统调峰。深入挖掘可调节负荷、分布式电源等资源

潜力，支持通过负荷聚合商、虚拟电厂等主体聚合形成规模化调

节能力，推动实施分钟级、小时级需求响应，应对短时电力供需

紧张和新能源消纳困难问题。

三、推进储能能力建设

（五）做好抽水蓄能电站规划建设。综合考虑电力系统需求

和抽水蓄能站点资源建设条件，在满足本地自用需求的基础上，

优化配置区域内省间抽水蓄能资源，统筹规划抽水蓄能与其他调

节资源，合理布局、科学有序开发建设抽水蓄能电站，避免盲目

决策、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，严防生态安全隐患。

（六）推进电源侧新型储能建设。鼓励新能源企业通过自建、

共建和租赁等方式灵活配置新型储能，结合系统需求合理确定储

能配置规模，提升新能源消纳利用水平、容量支撑能力和涉网安

全性能。对以沙漠、戈壁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新能源基地，

合理规划建设配套储能并充分发挥调节能力，为支撑新能源大规

模高比例外送、促进多能互补发展发挥更大作用。

（七）优化电力输、配环节新型储能发展规模和布局。在电

网关键节点，结合系统运行需求优化布局电网侧储能，鼓励建设

独立储能，更好发挥调峰、调频等多种调节功能，提升储能运行

效益。在偏远地区和输变电站址资源紧张地区，合理建设电网侧



- 5 -

储能，适度替代输变电设施。

（八）发展用户侧新型储能。围绕大数据中心、5G 基站、

工业园区等终端用户，依托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合理配置用户侧

储能，提升用户供电可靠性和分布式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。探索

不间断电源、电动汽车等用户侧储能设施建设，推动电动汽车通

过有序充电、车网互动、换电模式等多种形式参与电力系统调节，

挖掘用户侧灵活调节能力。

（九）推动新型储能技术多元化协调发展。充分发挥各类新

型储能的技术经济优势，结合电力系统不同应用场景需求，选取

适宜的技术路线。围绕高安全、大容量、低成本、长寿命等要求，

开展关键核心技术装备集成创新和攻关，着力攻克长时储能技

术，解决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带来的日以上时间尺度的系统调节需

求。探索推动储电、储热、储冷、储氢等多类型新型储能技术协

调发展和优化配置，满足能源系统多场景应用需求。

四、推动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

（十）推进新型电力调度支持系统建设。推动“云大物移智

链边”、5G 等先进数字信息技术在电力系统各环节广泛应用，增

强气象、天气、水情及源网荷储各侧状态数据实时采集、感知和

处理能力，实现海量资源的可观、可测、可调、可控，提升电源、

储能、负荷与电网的协同互动能力。

（十一）提升大电网跨省跨区协调调度能力。充分利用我国

地域辽阔、各区域负荷特性和新能源资源存在差异、互补潜力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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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特点，挖掘跨省跨区送受端调节资源的互济潜力，通过灵活

调度动态优化送电曲线，实现更大范围的电力供需平衡和新能源

消纳。适应新能源出力大幅波动带来的省间电力流向调整，加强

电网灵活调度能力建设，提升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。

（十二）健全新型配电网调度运行机制。推动配电网调度控

制技术升级，实现动态感知、精准控制，推动主网和配网协同运

行，提升灵活互动调节能力。建立配电网层面源网荷储协同调控

机制，支撑分布式新能源和用户侧储能、电动汽车等可调节资源

并网接入，提升配电网资源配置能力和新能源就地消纳水平，保

障电网安全运行。

（十三）探索多能源品种和源网荷储协同调度机制。依托多

能互补发展模式，探索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联合调度机制以及

风光水火储多品种电源一体化协同调度机制，提升大型可再生能

源基地整体调节性能。推动源网荷储一体化、负荷聚合商等主体

作为整体接入公用电网并接受电网统一调度，实现内部多主体的

协同优化，降低大电网的调节压力。

五、强化市场机制和政策支持保障

（十四）积极推动各类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。明确源网荷

各侧调节资源和风光储联合单元、负荷聚合商、虚拟电厂等主体

的独立市场地位。加快电力现货市场建设，支持调节资源通过市

场化方式获取收益。完善辅助服务市场建设，探索煤电机组通过

市场化启停调峰获取收益，根据各地系统运行需求探索增加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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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、爬坡、转动惯量等辅助服务品种。按照“谁受益、谁承担”

的原则，建立电力用户参与的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。

（十五）建立健全促进调节资源发展的价格机制。综合考虑

电力系统需要和终端电价承受能力，落实煤电容量电价机制，健

全储能价格形成机制。指导地方进一步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，

综合考虑系统净负荷曲线变化特征，动态优化时段划分和电价上

下浮动比例，通过实施尖峰电价等手段提高经济激励水平，引导

用户侧参与系统调节。

（十六）健全完善管理体系。建立健全电力系统调峰、储能

和智能化调度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体系。结合地区电网发展实

际，完善新能源并网技术标准，制定储能并网管理细则及调度规

范，建立虚拟电厂等主体涉网及运行调度技术标准。制定煤电深

度调峰改造相关技术标准，切实保障煤电深度调峰运行安全。强

化新型电力系统网络安全保障能力，加强调度智能化信息安全风

险防范。

六、加强组织实施

（十七）健全完善工作机制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

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统筹推进全国电网调峰、储能和智能化调度

能力建设，加强对各地的工作指导和协调，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

遇到的重大问题，持续完善相关政策和标准体系。

（十八）统筹制定实施方案。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调峰储

能能力建设实施方案，科学确定各类调节资源建设目标、布局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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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序；电网企业制定统筹推进主网、配网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实

施方案，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。

（十九）加强实施方案评估和落实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

能源局完善电力系统调峰能力考核制度，组织相关机构对各地及

电网企业的实施方案开展评估，指导相关单位完善实施方案，逐

年推动落实。

（二十）压实地方和企业责任。省级政府主管部门落实属地

责任，负责本地区调峰、储能能力建设的组织实施，保障本地区

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可再生能源高质量消纳。能源电力企业落实

主体责任，依据实施方案做好调峰、储能项目建设和运行工作，

电网企业做好调峰、储能资源的智能化调度工作。

国家发展改革委

国家能源局

2024 年 1 月 27 日


